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50975032][bookmark: _Toc13171][bookmark: _Toc14714]1. 招标条件
[bookmark: _GoBack]本招标项目连州市丰阳镇上陂水、朱岗水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由连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以连发改行〔2022〕25号文、清远市水利局以清水审批〔2022〕103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连州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源渠道：除中央、省级按照有关政策给予补助外,其余建设资金由地方自筹解决。招标人为连州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50975033]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连州市丰阳镇上陂水、朱岗水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2.2建设地点：连州市丰阳镇。
2.3建设范围：完成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所有内容。
2.4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河道治理2.96km ，其中清淤疏浚2.96km，生态护岸 2.923km、拆除重建水陂1座、新建机耕桥1座、潜坝8座,拦沙坝3座、谷坊6座,封禁育林31.40km² ，其中封禁碑牌50个，围栏2000m，界桩2000 个，营造经济林25.09hm²，新建休闲区 273㎡ ，新建水文化宣传栏1座。
2.4.1本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
2.5计划工期：总工期12个月（其中勘察需在15日历天内完成，设计需在15日历天内完成），具体工期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2.6招标范围：完成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工作，包括施工图勘察、施工图设计、工程预算编制、施工及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等。
2.7招标控制价：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1209.66万元，其中包含勘察费8.10万元；设计费8.51万元；施工建安费1193.05万元（施工建安费包含施工临时工程48.19万元；基本预备费64.33万元）。
[bookmark: _Toc50975034]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质及资格：
3.1.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
3.1.2承接本工程勘察任务的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
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丙级或以上资质；
③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丙级或以上资质。
3.1.3承接本工程设计任务的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②水利行业工程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
③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
3.1.4承接本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5拟投入项目组人员资格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牵头方提供）
2、施工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广东省外企业须为一级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牵头方提供），并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利类协会颁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或相应网站考核合格信息打印页）。
3、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设计方提供）。
4、勘察负责人须具备工程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勘察方提供）。
5、专职安全员（1名）须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利类协会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或相应网站考核合格信息打印页）；
6、施工员1名、质检员1名、材料员1名、资料员1名，分别提供相应的岗位证复印件（须具有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岗位证书）。
7、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实行一人一岗，不能兼任，（独立体或联合体成员）提供拟投入上述人员自2023年1月或之后任意一个月的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明。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应以承接本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为牵头方，并签定和递交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最多接受三家单位组成联合体。
3.3 其他资格要求（如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以下3.3.1至3.3.2项资料）：
3.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3.3.2投标文件中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如投标文件为委托代理人签署应同时附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联合体投标的，只需联合体牵头人按要求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4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50975035]4. 投标人登记需提供的资料
投标登记时提供复印件，并提供原件备查，需要年审的证件必须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年审合格才有效，如到期未年审，必须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未组织年审的说明，否则视无效证件：
4.1 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原件（如为联合体投标则提供，格式见招标公告附件）。
4.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需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授权委托书原件（独立体或联合体牵头方），授权项目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需附身份证复印件。
4.3 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4 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的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原件核验可以提供带有二维码的资质证书副本的彩色打印件代替）。
4.5 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牵头方）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6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复印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牵头方提供）。
4.7拟派施工负责人的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资格证复印件，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利类协会颁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或相应网站考核合格信息打印页）。（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牵头方提供）。
4.8拟派设计负责人的水利水电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复印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设计方提供） 。
4.9拟派勘察负责人的工程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复印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勘察方提供） 。
4.10专职安全员（1名）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利类协会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或相应网站考核合格信息打印页）；
4.11施工员1名、质检员1名、材料员1名、资料员1名，分别提供相应的岗位证复印件（须具有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岗位证书）。
4.1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实行一人一岗，不能兼任，且需与投标时一致，（独立体或联合体成员）提供拟投入上述人员自2023年1月或之后任意一个月的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明、二代身份证。
4.13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盖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章），一式二份，单独提交)。投标人可自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下载。
 【注：1、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牵头方）应按要求提交以上投标登记资料一份，且投标人应编制投标登记资料的封面、目录需有页码并装订成册，每页加盖投标单位（独立体或联合体牵头方）公章，其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联合体投标时）联合体各方均需出具及加盖各自公章；2、投标登记资料复印件原件备查，经审查符合要求后方可登记购买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50975036]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投标登记时间：2023年   月   日至2023年    月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4：00至16：00。
5.2投标登记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bookmark: _Toc50975037]5.3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到场投标登记，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将被通知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1500元)，由招标代理单位收取并开具收款收据。售后不退，逾期不予办理。
6. 确定投标人的办法
6.1凡提供符合必须要求资料的投标登记人均可成为投标人。
[bookmark: _Toc50975038]7. 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   月     日09时00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7.2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7.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全部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人不足3名、或经评审有效的投标人不足3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

招标。本项目为非电子评标，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纸质文件。
[bookmark: _Toc50975039]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布的文本为准。
[bookmark: _Toc50975040]9. 联系方式
招标人：连州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润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兴武路2号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龙口中路158号502房 
联系人：何工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763-6623836                      电话：13229821280
2023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0975041]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 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项目名称） 的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联合体牵头人：（某成员单位名称）完成本项目施工及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及牵头单位需要完成的相关工作，联合体成员方：（某成员单位名称、某成员单位名称）完成本项目施工阶段地质勘察需要完成的相关工作，及施工图设计及设计需要完成的相关工作。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一式8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2份。

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一（如有）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二（如有）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3年    月    日
   

